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「會員營業處所場地及設備標準」條文修正
總說明
1、 酌修文字，將「本會」調整為「本公會」。
2、 考量第拾壹條所稱「出租閒置資產」之適用對象，係指其資產所有權歸屬為期貨商者，爰將原適用對象「兼營期貨商」刪除，並明定期貨商辦理本項作業應符合相關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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